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邮编：100033 



                               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 

1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专项法律意见 

德恒 01F20250741-09 号 

致：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据此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现场见证，对相关文件、事实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并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

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合称“法律意见”）中相同用语的含

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专项法律意见。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 

1. 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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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 20%的股票，授权期限为 2024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025 年 5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发行人董事会的批准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 年 11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年-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等议案，就

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做出决议。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竞价结果和具体发行方案及其

他发行相关事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2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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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已经依照法定程序做出了批准本次

发行的决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决议

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程序 

2026 年 1 月 21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取得上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吉林

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再融资）〔2026〕7 号）。上交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2026 年 1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

的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发行

人于 2026 年 1 月 26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6 年 2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17 号），同意发

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取得现阶段关于本次发行应当取得的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发行人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已通过上交所审核并履行了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 

二、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  

（一）发送认购邀请书  

经核查，2025 年 12 月 23 日，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向其与发行人共同确定的 79 名特定对象发送了《吉林奥来德光

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

下称“《认购邀请书》”）及《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

相关附件，邀请该等投资者在接到《认购邀请书》后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 9:00-

12:00 期间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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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共计向 79 名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发送对象包括：截

至 2025 年 12 月 19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15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

险机构投资者和 29 家发送认购意向书的其他投资者。 

经查验，《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及发送过程符合《注册办法》和《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申购报价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6 日 9:00-12:00。在认购期间，共计 15 名投资者参与了认购。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

价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亦符合《注册办

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其申购报价和申购数量合法有效。 

（三）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1．发行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5 年 12 月

24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

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21.10 元/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70 元/股。 

2．发行数量的确定 

根据本次竞价发行结果，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3,203,176 股，募集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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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99,712,095.20 元。 

3．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

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本次发行对

象最终确定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宝兴、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云龙、

罗木兰、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鸿竹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 9 名投资者。本次发行具体配售

结果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8,634 11,999,991.80 

2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0,528 9,999,985.60 

3 郭云龙 1,762,114 39,999,987.80 

4 罗木兰 660,792 14,999,978.4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3,348 50,469,999.6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1,277 84,699,987.90 

7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60,792 14,999,978.40 

8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572,687 12,999,994.90 

9 胡宝兴 2,623,004 59,542,190.80 

合计： 13,203,176 299,712,095.20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结合当前监

管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29,971.21 万元（含本

数）”调整为“不超过 27,571.21 万元（含本数）”。 

鉴于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的调整，在获配价格保持为 22.70 元/股不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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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本次拟发行数量将相应由 13,203,176 股调整至 12,145,907 股，同比例对各认

购对象获配金额进行调减。 

调减后各认购对象最终的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1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6,306 11,039,146.20 

2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05,251 9,199,197.70 

3 郭云龙 1,621,009 36,796,904.30 

4 罗木兰 607,877 13,798,807.9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45,309 46,428,514.3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32,488 77,917,477.60 

7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07,877 13,798,807.90 

8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526,828 11,958,995.60 

9 胡宝兴 2,412,962 54,774,237.40 

合计 12,145,907 275,712,088.90 

（四）缴款与验资  

1. 发出缴款通知书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发出《吉

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

通知书》（以下称“《缴款通知书》”），通知内容包括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和需缴付的认购款金额、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 

经查验，《缴款通知书》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 签署认购合同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已分别签

署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称“《股份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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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股份认购协议》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3. 缴款与验资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发出了

《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

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2026 年 2 月 27 日，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中名国成验字

【2026】第 0007 号”《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资金验资报告》，截至 2026 年 2 月 26 日止，主承销商实际收到参与本

次发行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在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275,712,088.90

元。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6 年 2 月 27 日，主承销商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

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根据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6 年 2 月 27 日出具的《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中名国成验字【2026】第 0006 号），截至 2026 年 2 月 27 日

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145,907 股，每股发行价格 22.70 元，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5,712,088.90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063,858.3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70,648,230.5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12,145,90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58,502,323.51 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册办法》和《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

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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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获配的投资者提供的申购材料等文件，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 9

名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其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竞价结果，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

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郭云龙、罗木兰、胡宝兴为自然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此无需办理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手续。 

2．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厦

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定的私募

基金。经核查，上述产品的管理人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手续，对应产品已经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私募基金产

品备案手续。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认购。经核查，上述参与认购的资产管理

计划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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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获

配对象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的规定完成了备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发行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提交的

《申购报价单》等相关文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最终获配的投资者与发行人、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经核查，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

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

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发行

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其他补偿的情形。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规定的条件。 

四、 结论意见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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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

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注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关

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相

关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尚需就本次发行办理股份登记、新增股

份上市等相关手续，并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及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本专项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

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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